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分工会第三届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册  

（按姓氏笔画为序）

分工会名称 ：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文化程度
	现任职务
	专技职称
	备注

	
	
	
	
	
	
	
	
	

	
	
	
	
	
	
	
	
	

	
	
	
	
	
	
	
	
	

	
	
	
	
	
	
	
	
	

	
	
	
	
	
	
	
	
	

	
	
	
	
	
	
	
	
	

	
	
	
	
	
	
	
	
	

	
	
	
	
	
	
	
	
	

	
	
	
	
	
	
	
	
	

	
	
	
	
	
	
	
	
	


院工会：

根据学院《关于召开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三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要求，推选       同志为                   分工会主席。
推选         同志为第三届工会委员会和经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2014   月   日（盖章）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第三届一次“两代会”
代 表 登 记 表
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参加工
作时间
	   年    月    日

	文化
程度
	
	学位
	
	职称
	
	职务
	

	工会
工作任职
	
	 上届代表
当选情况
	

	在 年 月 日全体职工会议上，应到    人，实到    人，采取   方式投
票选举，该同志获    票，当选为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第三届教职工暨工会
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分
工
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党总支或
支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代表资格审查组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第三届一次“两代会”
代表选举结果报告表
院工会：
我分工会于   月   日召开全体职工会议，应到   人，实到   人，会上采取       选举方式，选举结果和当选代表基本情况如下：
	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职务
	职称
	备注

	
	
	
	
	
	

	
	
	
	
	
	

	
	
	
	
	
	

	
	
	
	
	
	

	
	
	
	
	
	

	
	
	
	
	
	

	
	
	
	
	
	

	
	
	
	
	
	

	
	
	
	
	
	

	
	
	
	
	
	

	
	
	
	
	
	

	
	
	
	
	
	

	
	
	
	
	
	


注：只填当选代表，是工人的请在备注栏注明。
                              年   月   日
关于征集第三届一次“两代会”提案的
通    知

各位代表：

根据学院党委的安排，学院将于2014年7月8日至9日召开第三届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为了广泛征求各位代表对学院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生活福利等方面工作的意见、建议，特向各位代表征集大会提案。本次“两代会”是学院换届会议，希望各位代表站在学院改革发展的高度，秉着主人翁的态度，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广大教职工群众的意见、建议，提出符合学院工作实际，能切实促进学院改革发展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提案。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案内容：学院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生活福利等关系学院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

二、截止日期：提案提交截止于2014年7月6日。

三、送达方式：请各分工会主席于7月6日前收齐本分工会代表提案交院工会办公室，也可由代表直接交至工会办公室。

特此通知。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工会

2014年6月26日

第三届一次“两代会”提案表

                                                  提案编号：

	提

案

人
	姓    名
	
	附议人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提案内容（包括问题、整改意见等）
	

	提案工作小组意见
	

	工会主席审阅意见
	


注：1、填写提案表须一事一案，一案一表。

2、提案内容可附另页。

3、提案人和附议人须是正式代表。
